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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教育及文化、交通委員會聯席召開制定

「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」公聽會，國防部意見

如下： 

一、《人工智慧法草案》係我國首次針對人工智

慧發展、應用與治理訂定通則性規範，其

立法目的包括建構安全發展環境、保障人

民基本權利並促進國家整體科技與產業競

爭力。 

二、各草案中雖未明文納入軍事用途，國防部

將配合制定與主管機關相關之法規或具體

方案，納入人工智慧風險管理、資料保護

、建案文件審查、安全監測及高風險系統

之管控機制等要項。 

三、鑑於人工智慧軍事用途涉及國防安全、作

戰指揮、自主武器系統等高敏感領域，使

用風險及倫理挑戰明顯異於民間領域，國

防部認為有必要建立人工智慧軍事用途之

特別規範。 



第 2頁，共 2頁 

 

四、國防部現正撰擬本部推動導入人工智慧

(AI)實施計畫，未來規劃成立「人工智慧

治理委員會」及「人工智慧辦公室」，負責

推動軍用人工智慧風險分級、開發審查與

安全監測制度，並強化與數位發展部之協

調機制。 

五、未來，國防部將持續主動檢視現行法規與

管理機制，研擬軍用人工智慧相關管理辦

法，並強化資訊保密及國防安全風險管控

，以兼顧創新發展與國防安全，確保軍事

人工智慧應用可控、安全與合法。 


